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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审议组 

第十届会议第一次续会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4 日，维也纳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4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实施情况审议组第十届会议 

第一次续会的报告草稿 

 

  增编 

 

 四.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执行情况 

 

 A. 抽签 

 

1. 自最近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审议组第十届会议上进行

抽签以来，没有新的缔约国加入或批准《公约》。同样，没有任何缔约国要求对其审

议国进行重新抽签。因此，没有为选择审议缔约国进行抽签。 

 

 B. 进度报告 

 

2. 秘书处代表介绍了第一和第二审议周期国别审议的最新进展情况。她强调指

出，在报告之时，第一周期内的 184 个受审议缔约国中有 182 个提交了对自我评估

清单的答复，举行了 173 次直接对话（159 次国别访问和 14 次联席会议），完成了

169 份执行摘要。另有其他几份执行摘要即将定稿。 

3. 该代表还告知审议组，在第二审议周期内，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所有 77 个受审

议缔约国都提名了协调人。另外在第二个周期的最初两年里，有 67 个国家提交了

自评清单答复，举行了 49 次直接对话（47 次国别访问和两次联席会议），而若干其

他国别访问正处于各种规划阶段。在报告之时，已完成 27 份执行摘要和 11 份国别

审议报告，另有几份执行摘要即将完成。据指出，在第二周期的第三年，36 个受审

议缔约国中有 33 个国家提名了协调人，16 个缔约国提交了自评清单，举行了 7 次

直接对话（6 次国别访问和 1 次联席会议）。此外，在第二周期的第四年，收到了 37

个协调人提名中的 21 个和一份对自评清单的答复。秘书处代表提请审议组注意在

进行和完成国别审议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挑战，例如，除其他外，在提交对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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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的答复方面出现重大延迟，在提交协调人和政府专家提名方面出现延迟，以及

一些审议使用的语文数量。她还回顾了关于政府专家提名的修订程序。 

4. 秘书处代表还向审议组简要介绍了最近为便利缔约国获取与实施情况审议机

制工作有关的信息、资源和服务所作的努力。 

5. 她向审议组简要介绍了最近为通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向缔约国提供

方便和用户友好的获取机制相关信息、资源和服务的途径所作的努力。她强调指出，

为了为从业人员提供获取不同公约下各类主管机关相关信息的单一入口点，来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家主管机关名录（“国家主管机关名录”）的数据已迁移到

打击犯罪信息与法律网络共享平台（“夏洛克数据库”）门户网站。她进一步向审议

组通报了重新设计和重新构思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法律图书馆的努力。为了加强

搜索功能和用户友好性，搜索功能得到了改进，并不断上载在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第

一和第二周期期间收到的法律数据，以使图书馆与时俱进。她还告知审议组，为进

一步加强与其他相关多边机制的协同增效作用，并应实施情况审议组第十届会议收

到的要求，秘书处计划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上缔约国国别概况的超链接添

加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式区域机构网站上的国别概况中，

便利各国在搜索和收集相互评价过程中已经提供的信息时获取信息。除了向审议组

2019 年 5 月第十届会议提交的其他相关多边机制添加的超链接外，这些额外的链

接还可协助缔约国对自我评估清单中与预防洗钱以及预防和侦查转移犯罪所得有

关的问题作出回应。 

6. 在随后的讨论中，几位发言者重申了他们国家对充分实施《公约》的承诺，并

表示支持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该机制被广泛认为是协助缔约国实施《公约》和预防

和打击腐败的有效工具，也是查明差距和启动立法改革的有效工具。几位发言者对

机制的顺利运作表示肯定。有发言者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尽管工作人员数量有

限但还是在协助各国推进国别审议、组织国别访问和会议以及促进完成相关文件方

面做出了重大努力表示赞赏。 

7. 一位发言者提议，审议组可以对两个审议周期内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重点放

在它对所开展的反腐败努力的影响以及各国在这方面遇到的挑战。这位发言者强

调，为筹备缔约国会议，审议组需要考虑就如何使机制的工作合理化和加以巩固达

成一致意见。该发言者还强调，应明确界定遇到的挑战，以便向缔约国会议第八届

会议提供这一信息和所有其他相关信息，供其审议。 

8. 一些发言者强调，机制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其政府间性质和不干涉内政，是第

一个周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应继续指导机制第二个周期的工作。 

9. 几位发言者请秘书处以书面形式提供向审议组提供的关于机制执行进展情况

的所有资料。 

10. 发言者介绍了他们的国家在作为受审议缔约国和审议缔约国参与实施情况审

议机制方面的经验。他们评估了在完成自己的审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提到在处理

两个审议周期提出的建议方面所做的努力。 

11. 一些发言者注意到在进行第二个周期审议方面出现的拖延，特别是在提交对自

评清单的答复和最后确定审议进程的后续阶段方面。有人指出，根据示范审议时间

表，审议进程的时间框架为六个月，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包括数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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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强调，这种拖延有时是由于完成对自我评估清单的答复所需的大量信息，以及在

第二个周期下进行的审议特别是关于《公约》第二章的审议需要大量机构的投入。

除其他外，提到的其他原因包括需要将工作文件翻译成不同的语文以便进行某些审

议，以及审议专家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12. 一位发言者指出，专家们希望以最有效和最准确的方式使用该机制，但强调各

国需要更好地遵守商定的进行国别审议的时限，并将任何要求提供补充信息的请求

只集中在审议《公约》具体条款执行情况所需的信息上。此外，该发言者还建议，

审议专家可能希望获得与所涉审议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双

边渠道提出要求，从而可减少完成国别审议的时限和所产生的支出。另一位发言者

强调，各国有责任有效促进其参与国别审议，除其他外，提交对自评清单的答复，

并作为审议缔约国及时提供评论意见。 

13. 一位发言者重申了他本国对执行缔约国会议第 6/1 号决议的承诺，同时认识到

机制大大落后于时间表，特别是在第二周期的审议方面。他指出，应考虑到在第二

个周期中确定的与国别审议有关的拖延的影响，该周期将于 2021 年 6 月结束，并

考虑到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未来。在这方面，他请秘书处在任何实质性谈判之前，

并在下次缔约国会议之前，以书面形式提供按年分列的第二周期所取得进展的最新

统计资料，以及关于第二周期审议完成情况的估计数和确定的趋势。他还要求秘书

处提供详细资料，说明完成第二周期下所有有待进行的国别审议以及在设想的时间

表之后继续开展第二周期所涉预算问题。 

14. 发言者欢迎秘书处为促进相关多边机制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作用而开展的

工作，并提到各国参与其他机制的情况，一位发言者指出，他的国家感兴趣地注意

到参与其他此类机制的其他国家集团的活动。鼓励各国加强与其他机制的协同作

用，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机制，避免工作重复。 

 


